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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

CZJM-106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办法
（第二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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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

为确保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正确使用，提升“浙江制

造”的品牌影响力，促进“浙江制造”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定义

本办法所称的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是指产品通过“浙江制造”

认证后所获得的证明性文件。

本办法所称的 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是由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

证联盟确认、发布的一种图形标识。

第三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成员。

第四条 管理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归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所有。认证标志

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成员使用。

联盟成员机构开展认证应接受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管理

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认证证书及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的指导和监管。

第二章 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和标志

第五条认证证书

5.1 证书发放

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从事认证活动，对认

证合格的，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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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认证证书格式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一般有中、英文两种版式，一般提供中文

证书，需要时可提供英文证书；当英文内容发生争议时，以中文证书

为准。

5.3 证书内容

“浙江制造” 产品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：

（一）委托人名称、地址；

（二）产品生产者名称、地址；

（三）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；

（四）认证依据标准、技术要求；

（五）认证模式；

（六）认证单元；

（七）产品名称；

（八）证书编号；

（九）发证机构（公章）、发证日期和有效期；

（十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5.4 证书时效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。

5.5 证书印刷

“浙江制造”空白证书统一由联盟印制。（见附件 1：证书样本）

5.6 编号规则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证书采用统一的证书编号规则。



文件编号：CZJM-106

发布日期：2017 年 07 月 01 日 ~ 4 ~ 修订评审日期：2017 年 06 月 08 日

1、联盟代码 2、年份号
3、产品认证

代码
4、流水号 5、认证类型 6、企业规模

4位 4位 2位 6位 2位 1位

CZJM 2014 P1 000101 R0 L

5.6.1 联盟代码，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的代码为：CZJM

5.6.2 年份号，为认证证书发证年份，四位，如：2014。

5.6.3 认证代号，为认证代码的编号缩写。如：产品认证为 P1；

5.6.4 流水号，认证发证流水号，6 位，前四位为获证组织数，后两

位为单元数，如：000101,为第一个单元。

5.6.5 认证类型，为认证证书发证的类型，表示初次认证或再认证换

证号：初次认证为 R0，第一次再认证换证为 R1，第二次再认证换证

为 R2，以此类推。

5.6.6 获证企业规模，认证企业的规模大小

根据获证组织的规模，在认证证书编号中加后缀 L、M 或 S。L代表认

证范围内员工人数在 1000 人以上的大型组织，M 代表认证范围内员

工人数在 51～1000 人的中型组织，S 代表认证范围内员工人数在 50

人及其以下的小型组织。

5.6.7 证书编号从国际认证联盟统一获取。

例：CZJM2014P1000101R0L

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 2014 年发布的一个大型初审获证组织的第一

个单元的证书

5.7 机构监督

联盟成员应当建立认证证书管理制度，对获得认证的组织使用认



文件编号：CZJM-106

发布日期：2017 年 07 月 01 日 ~ 5 ~ 修订评审日期：2017 年 06 月 08 日

证证书的情况实施有效跟踪调查，对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，应当暂停

其使用直至撤销认证证书，并予以网上公布；对撤销或者注销的认证

证书予以收回；无法收回的，予以网上公布。

第六条认证标志图案及说明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的基本图案由方形和品字的基本图形、“浙

江制造”和英文“ZHEJIANG MADE”组成。方形和品字象征着“浙江

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的认证制度的公正性和“浙江制造”产品的质量

保证。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基本图案如下：

19A

19A

2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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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标志使用

获证企业可以在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产品和/或其包装上使用

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。并向认证机构报告标志使用方式、数量等信

息。

第八条 监督检查

联盟成员应当建立认证标志管理制度，明确认证标志使用者的权

利和义务，对获得认证的组织使用认证标志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（检

查可结合年度检查、专项抽查等方式），发现其不能符合认证要求的，

应当及时做出暂停或者停止其使用认证标志的决定，并予以公布。

联盟成员违反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发放“浙江制造”认证标志，又

不及时采取措施改正的，联盟有权撤销其承担“浙江制造”认证的资

格，予以公布，并向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监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章 其他条款

第九条 处罚条款

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对违反本办法使用“浙江制造”认证

证书和标志的获证企业，视情况对违规的相关单位和个人采取如下措

施：

1、获证组织未通过认证的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、广告等其他宣

传中，使用虚假文字表明其通过认证的，联盟成员应责令其立即停止

继续使用，采取纠正措施。

2、联盟成员发现其认证组织的产品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，不

及时暂停其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，或者不及时撤销认证证书和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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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其使用认证标志的，联盟有权暂停或撤销联盟成员发放认证证书和

标志的权力。

3、联盟成员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本机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

使用等相关信息，联盟可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的，予以警告。

4、伪造、冒用、非法买卖认证标志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。

第十条 解释条款

本办法由“浙江制造”国际认证联盟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实施时间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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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标志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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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证书样本


